
                  

107年度第一學期避難演練活動成果報告 

（一）學校名稱 
新北市私立光華高級商業

職業進修學校 
電話：89522255 傳真：89516228 

（二）聯絡人 謝天瑋 
電話：89522255 

轉 156 
E-mail：aiwai999@gmail.com 

（三）辦理期間 107 年 9 月 10 日至 107 年 9 月 21 日 

計 

畫 

執 

行 

成 

果 

（四)原計畫之目標及預期成果(本項內容為原訂計畫之目標與工作項目、成果) 

1.藉由演練強化全體師生災害防救與應變能力。 

2.培育師生基本防災能力，有效減低災損，維護校園及師生安全。 

（五）執行情形 

1. 107 年 9 月 10 日由生輔組繪製各班疏散位置圖。 

2. 107 年 9 月 11 日演練計畫會簽各處室、導師、後經校長核定。 

3. 107 年 9 月 19 日集合各班班長召開協調會，說明演練實施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，另提供各班 

疏散位置圖(南雅公園)，並於會後帶領各班班長至各班疏散位置。 

4. 107 年 9 月 20 日進行地震避難演練預演。 

5. 107 年 9 月 21 日於地震避難演練後，由消防隊進行全校師生防災安全教育宣導。 

（六）效益評估 

1.藉由預演讓師生熟稔「趴下、掩護、穩住」3 要領，遵守「不語、不跑、不推」三不原則。 

2.辦理防災安全教育宣導，讓師生們了解基本防災與急救方式，如:滅火器、消防栓箱、緩降機、

警報器使用，CPR+AED 的急救口訣及順序。 

（七）檢討與建議 

原規劃本校後門為逃生動線，惟後門遭計程車行以鋼架及鐵皮封阻，如遇緊急狀況，將影響本

校師生逃生。本校已分別於 106 年 11 月 22 日及 107 年 5 月 11 日向「市長信箱」陳情，並由市

府業管單位列管在案。 
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0 月 1 5 日 



                  

*活動照片與說明（照片數量及說明須能充分呈現活動實況）： 

  

地點：教室 

時間：107 年 9 月 20 日 12:00 時 

說明：避難預演 

地點：教室 

時間：107 年 9 月 21 日 09:21 時 

說明：實地演練 

  

地點：集合場 

時間：107 年 9 月 21 日 09:25 時 

說明：學生疏散演練 

地點：會議室 

時間：107 年 9 月 21 日 09:21 時 

說明：教職員疏散演練 

  

地點：集合場 

時間：107 年 9 月 21 日 10:20 時 

說明：學生防災安全教育宣導 

地點：會議室  

時間：107 年 9 月 21 日 09:30 時 

說明：教職員防災安全教育宣導 



                  

正式檢討會 

◎ 提案討論與檢討會記錄： 

案

次 
提案相關內容 

提 

案 

一 

提案人：謝天瑋老師 

案 由：921 防震演練檢討(107 年) 

議案討論 

生輔組長:原規劃本校後門為逃生動線，但因後門被慶安計程車行封阻，會影 

         響本校師生逃生之安全。 

謝老師:9月 18日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梁主任來電表示，因鐵皮、鋼架 

       是在本校牆壁上封阻，並不是在公司土地上，無法介入。本校已分別 

       於 106年 11月 22日及 107年 5月 11日向「市長信箱」陳情，並由 

       市府業管單位列管在案。 

王里長:可尋求調解委員會方式，經由雙方調解，有書面紀錄可列為日後法源 

       依據。  

總務主任:可期待遠東資源公司將此土地容積移轉成公有地，俾利處理後續相 

         關事宜。 

校長:請生輔組管制本案後續改進情形，以維全校師生安全。 

高老師:本學期剛開學，有發現新校區電腦大樓 2樓 1具滅火器失壓，如遇火 

       災發生，無法發揮功能。 

謝老師:於 9月 4日 1230時，依據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」，帶領 

       交通服務隊同學，針對校園滅火器檢核，安全期限過期之滅火器，合 

       計 9具，經通知總務處協處，已於 9月 11日更換完成。 

校長:新校區與校園安全相關設施(滅火器、監視器、、等)，請總務處及生輔 

組依檢核表確實做好檢整，確保各項設施正常使用。  

生輔組長:本次地震避難演練中，從教室疏散至集合場時，仍有部份同學未確 

         實做好保護頭部的動作，將列入下次演練重點。 

校長:除了將疏散動作列入下次防震演練重點，另請各班導師利用班會時機加 

     強宣導防災正確觀念，讓學生了解自我保護重要性，防患於未然。 
決議 

校長:期望藉由此次會議討論，讓本校在防災事項上更完善，也能和平解決本 

     校後門之逃生問題。 

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
